台灣電力工會第      分會 108年模範勞工選拔表

	服務單位名稱
	
	地
址
	
	電話
	
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年月日
	出生地
	
	身份證字號

	
	
	
	
	  年  月  日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工作部門
	
	職稱
	
	擔任工作
(分會)職務
	

	最高

學歷
	
	簡歷
	
	

	參加

工會
	年  　 月   　 日
姓名代號：            
	專長
	

	選拔標準
	基本條件
	優良事證

	
	
	實際從事本業工作滿五年以上，

並參加工會達一年以上。
	

	
	一般條件）
本
欄
各
項
應
舉
證
說明
，
並
以最近五年者為限
（
	1. 堅守工作崗位，工作成績特別優良，經考核獎勵有案者。
	

	
	
	2. 在本業工作上，有特殊貢獻或發明，有具體事實，足堪認定者。
	

	
	
	3. 努力從事工會及福利工作，維護勞工權益，有具體事實，足堪認定者。
	

	
	
	4. 熱心公益，為公眾服務，表現優越，有具體事實，足為楷模者。
	

	
	
	5. 平日敬業樂群，默默付出，有優異表現經分會理事會評審，有具體事實，足堪認定者。
	

	分會
審查
意見
	請蓋分會圓章
	總會核定
(勿填寫)
	

	（1） 附註：一、分會模範勞工依下列原則選拔：
（2） 直接從事基層工作之會員優先；但如以現任各級工會幹部身分當選者，其當選比率，不得逾總名額四分之一。
（3） 所屬單位女性員工佔多數者，應合理顧及女性員工名額。

（4） 凡最近五年被選拔為模範勞工者，本年不得參加選拔，否則應予取消資格，並不予遞補缺額。
（5） 當年度6月30日前(含)之屆退會員，不得參加遴選，若經本會審查發現資格不符，得逕予註銷其模範勞工資格，並不予遞補所缺名額。

二、學歷請填最高學歷，經歷請填台電公司經歷。
三、凡本會會員同時具備基本條件及一般條件一項以上者，得選拔為模範勞工。


附件3





敬請浮貼照片(2吋)兩張








